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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課：聖經

聖經的由來
舊約：

分三部份：路24:44，「摩西的律法，先知的書，和詩篇上所記的，凡指著我的

話都必須應驗。」

何時形成：摩西五經約在主前第十二至第六世紀之間完成。



先知約在主前第五至四第世紀之間完成。



聖錄約在主前第三世紀完成。

猶太人相傳在亞達薛西王時，由以斯拉編緝而成。猶太人歷史家約瑟弗即持此看法。而且他認為自亞達薛西王以後所寫的 (即所謂的次經)沒有原有的聖書的權威，「因為上述那種先知已停止出現。」但現有正式彙成的舊約聖經，則大概是主後九十年Jammia的文士學院，經過會議裁決後公佈的。

七十士譯本(LXX)：

乃是最早的聖經譯本。一般認為是埃及王多利買二世 (主前285 - 247)邀請以色列七十二位學者(每支派選六人)翻譯的，故稱七十士譯本。但當時祇翻了摩西五經，所有的翻譯工作 (包括次經) 直到主前150年左右才完成。

基督教從起頭就接納七十士譯本，故在新約中引用的舊約有時詞句會與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有所差異，乃因其出處為七十士譯本之故。如希伯來書3:8引用的經節，與舊約聖經中詩篇95:8就有不同：


詩95:7-10



來3:7-9

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

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，

你們不可硬著心，


就不可硬著心，

像當日在米利巴 (試探)，

像在曠野惹他發怒，

就是在曠野的瑪撒 (發怒)。

試探他的時候一樣，

那時，你們的祖宗試我，探我，
在那裏，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，

並且觀看我的作為。

並且觀看我的作為

四十年之久，…


有四十年之久。

七十士譯本因使用當時最通行的希臘文，而且在新約聖經尚未完成前，他就是基督教會的唯一聖經。而在新約聖經完成後，基督教也是把新約聖經附在七十士譯本上而編成新舊約聖經。早期教會翻譯聖經，很少使用希伯來文原文聖經，大都是以七十士譯本為籃本，如古拉丁文譯本，埃及文譯本等等。我們可以說七十士譯本就是早期基督徒的舊約聖經。

次經(Apocrypha)：

有十四卷，著作時間大約在主前200至100年之間。依內容可分五大類：史事，訓誨，小說，啟示，附篇。作者多無從考查。

七十士譯本把次經全部包括在內，可見翻釋的當時，猶太人並沒有刻意將其列為次要經典，而且可能初代基督徒很多人也把其視為正典。有歷史學家認為

Jammia文士學院所以在主後90年要開會刪掉次經，也許就是為了要與使用七十士譯本的基督教劃清界線而決定的。基督教則直到第四世紀，教父耶柔米翻譯武加大譯本(Vulgate)時，雖也包括了次經，卻加註說明次經為教會的次要經典。但次經一直包括在基督教的聖經中直到宗教改革後，改革宗才採納初代教會時期猶太教的看法，否定次經為正典。但這項決定並沒有馬上成定論，乃是`一直到1827年The Engl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才決定把次經完全從聖經裏剔除。隨後美國聖經公會也跟進，從此改革宗的聖經就不再包括次經了。

羅馬天主教至今仍將次經列為正典，聖公會與路德宗說次經有靈感，但不比正典的權威，改革宗認為次經根本沒有靈感，也非正典。頂多祇能算是參考書。

在此特別一提的，就是天主教中的一些神學觀，如煉獄，為死者禱告贖罪，施捨財物積功德可贖罪，崇拜聖人，禁食乃功德之行為…等等的說法，都是根據次經的教導來的。這大概是為什麼天主教到目前還保留次經，而宗教改革，連次經也必須改掉。當然次經搆不上正典最主要的原因是耶穌從來沒有引用過次經。

偽經 (Pseudepigrapha)：

著於主前第二世紀至主後第一世紀間。大都以傳說為根據，加上一些幻想寫出的。故內容較為荒誕。有人說聖經正典是神的話，次經是人的話，偽經則是神話。天主教與希臘正教將一些偽經仍然納入正典，改革宗則一概否定。但猶大書中，第9 節提到天使長米迦勒，為摩西的屍首與魔鬼爭辯，這乃是記戴在偽經「摩西被提記」中的故事。而14-15節提到的以諾的預言，則是直接引用「以諾壹書」中字句。一般解經家的說法是，猶大祇不過是引用當時基督徒熟悉的故事來說明他的教導。

死海古卷：

1947年，在死海西北岸峽谷中的山洞由一牧羊人偶而發現。結果將希伯來文聖經的最古抄本向前推進一千年。其內容除了以斯帖記外，舊約聖經每本書都有遺跡。尤其以賽亞書六十六章幾乎完整無缺，解決了神學上的爭執。因有聖經學者認為以賽亞書作者有兩三人，尤其後半乃主前第一世紀才寫的作品。現在主前第二世紀的抄本已包含了全部的六十六章，兩個作者的說法，自然不攻自破。當然除了舊約聖經抄本外，還有其他的作品，對我們了解當時當地的歷史背景有很大的幫助。

新約：

使徒們為了將他們的見証傳留下來，所以開始提筆著書，寫了四福音與使徒行傳。後來，為了地方教會的一些特殊須要，使徒們就寫了書信教導信徒們如何處理。起初，這些書信都祇是達與某地區的教會而已，但後來，教會將這些書信輾轉抄錄，在各地方的教會之間互相傳閱研讀。

西元95年，羅馬主教革利免在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中，即引用了不少新約的詞句，許多第二世紀的基督徒領袖書信中也都可見到新約的話，可見當時這些使徒書信已開始在基督徒中建立了威信。但此時，一些異端的著作，包括偽經，也開始在基督徒中傳閱，魚目混珠，所以教會開始有編集正典的必要。

馬安西(Marcion)在主後140年，根據他自己偏狹的神學觀編集了第一本「新約」，但他祇收集了路，羅，林前後，加，弗，腓，西，帖前後，門。

第二世紀末，教父愛任紐的著作中，除了雅，彼後，猶，來以外，其他新約每一本書，他都引用了，可見此時，大部份的新約的權威，已廣為教會所接受。

另一位迦太基教會的領袖特士良，在他的著作中，引用了四福音，保羅13書信，約壹，彼前，猶，來，而當時，所有新約的書信的原本，都還存在。而且他稱這些經典為「新約」。

第三世紀，除了雅，彼後，約二、三，來，猶，及啟七卷外，其餘已在教會中公認為正典。亞歷山大的俄利根正式接納現有新約27卷書為正典，雖然他對雅，約二、三，及彼後仍有點保留。

西元312年，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信仰，但他並沒有如一般所說將基督教定為國教，祇是完全解除了對基督教會的逼迫。他命令尤西比預備五十本聖經。尤西比將新約分為四類：(1) 公認的書，(2) 考慮中的書：雅，猶，彼後，約二、三，(3) 偽經，(4) 異端的書。

西元397年，在迦太基大會中，核定完全接受27卷書為新約正典，與舊約並列為神所默示的聖經。

中文和合本聖經譯本：

1890年，在上海召開的基督教宣教士大會，決定請英美和蘇格蘭的聖經公會合作翻譯中文聖經。1891年全體譯員第一次聚會。1906年先出版新約，但舊約花了13年，原先七位翻譯委員，最後祇有Dr. C. Goodrich一人活著親眼看到和合本聖經全書出版，時年1919。

